
THE CHINESE TIMES 
PRINTERS & PUBLISHERS

NO・ I EAST PENDER STREET 
P. 0. Box 339 Phone AAArine 8941

VANCOUVER 4, 8. C., CANADA 

CABLE ADDRESS 'TAIHONPO'

Authorized as second class mail 
Po8t Office Department, Ottawa.

年L零白发r二元紀 子孔
①L零JL一於創肇为尊先之報H交胃大拿加 

丿：約特訊电期長之社訊通等社衆合。社聯美。社聞新大事加

17 第號』.一第卷八卜第紙聞新

111 :•月•卜年巾四次歲曆夏 
期兄H一川月二十年五十四國民華中

Ebi圆姉0觀m飴口

The Oldest Chinese Daily Newspaper in Canada, Established since 1907.
Subscriber of The Canadian Press, Associated Press, British United Press

Vancouver 4, B.C. Monday December 31 1956 Vol. 〕8. No. 193 Page 1

里I各國中 
毛石一元二 
一毛五元四 

元 九 
元入f

墨美屬加［ 

毛五元一

五三 元 四 

毛A元八
斤 |」一

寄到埠本 
毛五元二 

毛五元网 

元 / 

元八卜一

到派域寰 

fi^.X- 
五各元四 

毛一元八 

二元六十

月每 
季每1 
年半 
"¥^

、

■7^SiliSs<i•:

Provincial Library

報

費

價

目

表

(
一

、中^^
^
^
&
^
也"̂
^

^̂

•>;|
为3

- r̂
l/vivb-T

--= 疹

史鯉

,/

—… b
卜 3
蘭痛1
:
 
二 

： 
，• 
7
;
、
二、匚口人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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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3
。取
消
三
名
入
史
樂 

記
者
護
照
因
爲
彼
等
違
学 

美
國
務
院
之
禁
止
旅
万
囈 

之
際
令
。
美
國
務
院 

EL 番 

特•

。同
時
已
通
知
微
蒙 

。
注
意
該
三
名
記
者
。is

否

~
訟
除̂

障
冷
降
険
除
缴
隊
隊
潇
診
像
啟
隊
診
徐
眇
獻
铮
爵
姿
段
眇
診
图
铮
啓
診

美
聯
社
電
印
尼
總
統
蘇
卡
諾 

。
於
今
晚
發
出
命
令
。
國
家 

進
入
戰
時
狀
態
。
並
將
蘇
門 

答
臘
南
部
之
省
掌
握
。
沈
淪 

效
軍
手
上
。
對
此
命
令
。
政 

府
有
解
釋
。
但
政
府
於
本
日 

當
地
時
間
下
午
匕
時
發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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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
味
。
及
經
中
共
洗
腦
。
身
體
雖
覺
康
健
。
但
已
能
調
說
共 

產
主
義
常
慎
财
調
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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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
國
嘗
生
三
萬
五
千
名
求
加
薪 

于
京
。
圻

倉

艮

十

必

一 

， 

英
京
。
倫
敦
卅
H
路
透
計
電
。
全
英
國
醫
生
三
萬
五
千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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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
度
與
加
拿
大
。 

名
。
於
昨
廿
八
日
。
組
織
偉
大
誌
會
。
因
自
一
九
五
一
年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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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萬

元

紆

普

度

南

部
 
建
築
價
値 

來
。
生
活
日
增
。
擬
向
政
府
請
求
增
加
薪
水
百
分
之
廿
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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査
英
政
府
於
八
年
前
。
所
組
織
之
醫
藥
術
生
局
。
幾
予
全
國 

"

汗
加
拿
二
千
萬
元
作
爲
該
工
程
在
機
械
 

人
民
。
醫
藥
野
院
扶
助
。
當
時
僅
有
将
生
五
百
名
不
參
加
。 

备
疑
韜
謡
議
之
耗
費
。
由
印
政
府
負
責
。 

參
加
者
。
每
年
由
政
府
。
按
照
醫
理
病
人
多
寡
。
每
年
平
均 

法
國
「

陣
元
七
 

發
給
三
r
英
磅
(
納
八
千
五
百
元)
會
議
日
標
。
乃
議
决
是 

法
國 
廿
丿
日
路
透
社
名
。
此
間
一
名
法
人
名
慕
風
者

。
於
聖
我
日
用
其
聖
謝
饗
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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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

十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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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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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犯
與
敵
人
通
商
之
應

。

預
》
韻
崛
殖
噌
殖
囑
喘
韻
噌
噌
韻
喘
麒
蝦
噌
麒
殖
冊
右
麒
麒
阳
殖
麒
嗤
頰
卷
卷
殖
噌
喘
噌
喘~ 

周

恩

來

再

往

印

度

懷
特
又
謂
。
該
一
一
竇 

者
。
必
定
有
涉
與
敵
蘇
商 

條
例
。
因
爲
彼
等
可
遥
買 

一
張
報
紙
。
當
然
此
係
基
反

英
對
美
總
統 

求
國
會
事
喜
悅 

英
京
。
倫
敦
廿
九
日
美 

聯
社
電
。
英
國
聽
到
愛
總
統 

可
能
請
求
國
會
。
准
美
軍
於 

必
要
時
。
運
用
中
東
消
息
時 

發
生
糾
紛
騒
動
。
七
京
華
盛 

頓
。
對
此
事
詳
述
。
星
期
日 

杜
樂
斯
與
聯
國
秘
書
哈
馬
紹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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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爲
此
間
之
時
事 

中
心
0

■-

該
項
條
例
。
但
是
財
政
寿 

以
研
究
。
然
後
與
國
務
福
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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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

否
辭
退
政
府
組
織
之
醫
藥
衛
生
局
職
權
。
如
若
實
行
。
亦
將 

打
開 
一 
隻
螺
。
而
發
現 
一 
枚 

繼
續
視
理
病
者
。
但
鬱
生
費
則
須
病
者
付
交
。
該
會
議
幷
舉

特

別

談

 

周

謂

不

能

一

廿
一
蓮
郞
之
金
元 
一
枚
。
係
於
一
八
五
九
年
。
拿
破
崙
第
三 

委
員
數
名
。
將
與
衛
生
部
長
洽
商
。 

世
字
樣
。
顯
然
此
金
元
在
螺
內
很
久
。
因
在
其
殻
內
。
亦
卬 

▲
日
本
製
造
喜
炮
廠
大
藥
爆
炸 

卜
有
此
金
元
之
字
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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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廢
帝
麻
儀
敗W

束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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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
京
。
四
3

衆
社
电
。
在
福
潮
鎭.
。
製
造
喜
炮
廠
一 

K

東
一
省 

間
。
昨
口
有
六
個
火
藥
庫
爆
炸
。
燒
燉
樓
尸
卜
匕
座
。
暁
募 

柬
一
，
撫
順
介
衆/
电
。
滿
淸
廢
帝
演
儀
。
近
在
撫
順 

三
名
死
一
名
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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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獄
。
對
訪
問
記
者
謂
「
我
視
爲"
前
最
爲
僥
倖
。
亦
一
生 

▲
粤
共
囚
神
父
内
至
死

香
港
。
卅 
一 
日
美
聯
社
电
。
此
1m羅
馬
穴
上
敎
總
部
星

商
。

彼
等
現
犯
旅
行
由
證
小

例
。
故
彼
等
之
護
照•
。就
只 

能
有
返
美
國
之
效
力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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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國
務
院
早
己
尊
與
。 

中
共 
一 
日
不
釋
放
被
狙
逐
平 

民
。
則
不
准
关
平
民
您
共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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卬
度
。
巴
卡
利
南
高
。
卅 
一 n
路
透
社
電
。
中
共
極
理
周
恩
來
。
及
印
度
首
相
尼
赫
魯 

昨
晚
秘
密
談
話
後
。
特
乘
專
車
抵
達
此
間
。
今
日
仍
然
繼
續
彼
等
之
談
話
。

最
富
裕
時
期
」
。
沖
儀
身

。
係
特
別
談
論
中
美
關
係
。
其
中
尼
赫
魯
會
向
周
恩
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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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藍

布

制

服

。
現
年
万
十
。 

e

二
黨
報
章
。
大
標
題 

身
木
裡
宇
。
載
17. 
眼
鏡
。
面/.
凰
有
点
書
犬
废
。
一 

反 

又
。 

「受
善
考
華
準
備
用
武
方
論
一 
年
。
俄
軍
隘
佔
束
三
省
。
便
被
解
住
Ito
r

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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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
中
國
籍
神
父
梁
存
倫(
譯

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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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事
。
但
金
了
方
。
酎
比
泰
i

。
发
周
灸
7
r

。
占

号

伊

 

穌
俄/
年
期 

最
近
在
廣
東
省/
獄
內
。
被
虐
待
至
死
。
彼
等
謂
。
唆
神
父 

冇
任
何
反
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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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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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
白
年
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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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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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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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十
一
年
。
嘗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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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
此
舉
。
係
西?

强
變
:

，，定
聲
。
亦
係
英
法
在
中
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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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
利
蘭
牛
奶
行
贈
巧
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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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
員
與 

牛
奶
幣
。

寫
字
學
以
家
。
及
心
理
學
專
一
卜
卜
卜
卜
乃
敞
肿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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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家
。
照
情
U

狂
徒
乃 

罐
頭
平
奶
「

〃
将
贈
一
为 

i

一 
發
狂
陶
〃
为
女
。
今

約

四
r
系
晤
卜
一
贈y
年̂
n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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歳
以
上
及
德
為
僑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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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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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直
接
向
該
狂
徒
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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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市
警
察
當
局" 
门
近
-
幷
保
證
户
口
北
優
良
心
理
學 

健
美
院
准
时
親
任
該
院 

日
發
覺
冇
兇
暴
狂
徒
。
在
公
一
一
家
調
理

11:、病
。
現
紐
約
市
連 

內
。
免
費
練"
體
：•
個
淵F
 

衆
塲
所
。
暗
流
总
似
炸
彈
後
一H
 C  

C2無
風
聲
鶴
唳
之
情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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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政
當
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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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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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髅

譜

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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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
圖
拘
捕
該
狂
徒"

懸
一 
馬

來
繼
績
勦
共
门
.、？
雙
麻
斯
兩
n
o
 

賞
消
息
公
佈
後
數"

。
在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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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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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贈
照
收
收
包
袋 

一
大
口
见
一
火
在
上

—
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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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 
口：
夕
床
0

|
-
透
市
1

。
上
火
一
及■

蓮
花
餐
i-l;。
贈
全
餐
與 

一
國
求
隊C

現
花
仍
然
縫
泊
弼 

父
母
。

相
僧
。
兩 

總
理
首
一 

與
美
總
統
談
話
之
內
」

境
內
旅
行
。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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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一

△
尼
與
周
兩
人
有
三
点
之
談
話 

周
恩
來
於
星
期
日
由
栢
國
来
機
抵
達
新
德
电
。
赴
機
塲
歡
迎
者
。
有
印
度
首
相
尼
赫
魯

印
尼 
一 波
未
平 

一波又覆一 

111尼
。
耶
加
達44

九
日 

类
聯
社
定
。
此
間
今H
已
接

。
观
门
領
導
羣
衆
。
在
機
塲
候
駕
。

• 

此
間
相 
(.r。
此
次
談
話
之
意
義
重
大
。
因
爲
尼
赫
魯
。

因
爲
聯
今
國
無
六
萬
萬
人
民 

之
代
表
參
加
。
世
界
問■

。 

無
法
瘦
得
仆
理
解
决
。
尤
其 

是
亞
洲
問
昌
。

.̂
vŵ

ŵ
'-v̂

*  

监
賊
敲

Z7X/X1X4Z? 

愈
。
閥  

<:該

*^*^-^v/sv*s^%
.^^^,^^.^^  

一
該H
期
之
前
抵
車
站
之
火
車

剛
與
英
國
總
統
作
私
人
談
語
歸. 

。
作
卜
列
：一
點
之
談
話
。

、2

11溝
將
來
之
命
運
。
及 

，
仆
用
武
打
強 " 
自
滑
。

。
rfu尼
赫
再
會
對
周
恩
來

行
動
。
說
服 

).■、國丄/
二
種
券 

円

表

示

。

,

一

店
。
偷
。
戯
於
木
櫃
內
之
現 

欵
一
F

一兀
。
及
放
A

銀
櫃
内

，
一
小.卜M
開
行
。
例
如
由

- 
到
消
息 
謂
西
R
伯
品
已
開 

一 
始
暴
動
。
西
R

(rl讪
偏
任
現 

理
尤
努 
一 
軍
變
屮
含
門
答
臘
之
他
端

須
要
中
共
公
開
宣
稱

滿
地
可
開
往.貫
坤
最
後 
一 
班 

客
車
。
叶
h
伙：程
。
Ifll个
H
 

起
程
片
。
準
備
開
仙
卜
技
利 

爲
止
。/
他
短
途
火
車
。
亦 

4

此
辦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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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
前
總

之
方
碎
現
题
匕
卜
"
：兀
。
警 

察
発
現
木
櫃
空
抽
空
又
第
/I

紐
約
懸
車
金 

圖
捕
炸
彈
狂
徒 

紐
約 
卄
九"
一
力
聯
社

一-
关
國
个
民
被
内
於
中
共
問
一 
及
是
否
可
能
日
速
尊
放 

.-;于
國
政
府"
封
時
、
國
承
認
中
共
之
霍
6

， 

：、 

在
機
塲
中
。
周
恩
來
謂
。
自
從
彼
漫
遊
印
度
。
細
甸
及

捜
可
靠
消
息
報
疇
。 

一 西
H
侑
之
暴
動
。
起
胃
蘇
 

叫
答
痛 Z.
仆
流
血
軍
悔
。
相 

L<地
。
西
甲
俏
之
劇
與
銓
動 

結
央
。
已
有
數F
星
宇
被
焼 

毀
。
但
"
無
死
亡
。

四
中
一
俏
上
暴
動
。
雖
然 

，上
行
詳
情
。
但
此
次
暴
動
。 

。
在
太
行
表
示"
動
者
有
低 

政
權
二
点
。
或
不
與
蘇
門
答 

一 
臘
H
O

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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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緬
甸
仰
光
卅
H
美
聯
社 

电
一
緬
甸
將
會
爪
斜
也
囘
前 

總
理
七
努
之
統
治
。
七
分
之 

前
外
交
政
策
係
小
屮
上
。
而

街
一 
八
U
0

號
與 
一 
九 

強
之
一
門
，<,,
已
後
同
屮
、7

析
國
之
後
。
甚
爲
高
興
。

該
等
國
家
之
人
民
均
願
和
平 

在"

一 方
而
。
六
、國
及 

北
—.
妾
〃
耳
。
係
帝
阈
（-
義 

各
。
血
彼
丁
上
唯
一 
資
木1
 

人
係
企
周
  

//. 相
排
挤
。
//.

后
定
柬
二
八
六
號
四
滿
洗
衣 

陀
。
被
1
鮮
権
開
店
門
。
據 

影
二̂

。
銀
槪
被
挽
劫
一 
空

匚
會
1

席 
1I-步
謂
。
詩 

公
行-
火
中
無
淪
如
何
。
公
受 

踏
响
。考

貪
双
方
代
長
。
於!
• 

週
末
。
典
恃
匸
部N
  

rffb
M
 

畲
於
风
‘人.儿
。
伍
噌
無
結
果 

。
而
定
於
个
展

—
時
.，再
與 

代
理
rl 相
鸟
氏
及

—
：：〃

••
人 

。 

.:-]- 
論
絶
期
凍
1

。
行
善
方 

派
代
友
紺
織
公
貝
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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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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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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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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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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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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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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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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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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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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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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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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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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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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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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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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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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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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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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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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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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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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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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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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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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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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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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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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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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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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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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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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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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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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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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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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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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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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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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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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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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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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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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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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